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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 政  部  營  建  署  委  託 中 國 房 地 產 研 究 發 展 協 會 
辦 理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服 務 人 員 講 習 招 生 簡 章 

壹、依據： 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6 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 在使執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之人員，深入瞭解公寓大廈管理條

例及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，並熟稔公寓大廈事務管理、技術

服務，以利遂行所賦工作。 

二、 強化公寓大廈管理功能，促使建築物管理維護服務專業化。 

參、委託單位：內政部營建署 

肆、受託單位：中國房地產研究發展協會 

伍、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： 

●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─ 

符合下列資格者（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 3 條）： 

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以上畢業學歷，且三年內未曾因違反本

條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認可證者。 

●公寓大廈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─ 

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，且三年內未曾因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

廢止其認可證者（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 4 條）： 

一、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，並於畢業後具有

相關建築、土木、電機、機械工程經驗；其服務年資，國民中

學畢業為三年以上，高級中學畢業者為一年以上。 

二、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修習建築、土木工程、營建管理、室

內設計、電子、電機、資訊、機械、消防、環境工程等相關

學科系畢業。 

三、領有建築、土木、昇降機裝修、電氣、機械、空調、消防等

相關技術士資格證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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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公寓大廈設備安全管理人員─ 

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，且三年內未曾因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

廢止其認可證者（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 4 條）： 

一、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，並於畢業後具有

相關電機、機械工程經驗；其服務年資，國民中學畢業者為三

年以上，高級中學畢業者為一年以上。 

二、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修習電子、電機、資訊、機械、消防、

環境工程等相關學科系畢業。 

三、領有昇降機裝修、電氣、機械、空調、消防等相關技術人員

資格證者。 
 

陸、受訓名額及訓練期間 

自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6 月 30 日止，依講習類別定期安排四天課程為上

課時間，招生人數 100 人，詳情請洽本會官網(www.chenkuo.com.tw)。 

柒、培訓地點與報名電話： 

【台北站前教室】：中國房地產研究發展協會 

●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72 號 9 樓、10 樓(台北商業廣場) 

     （近捷運台北車站，站前地下街 Z8 出口） 

●報名電話：(02)2312-1212；(02)2361-1678 

●傳真電話：(02)2375-9821 

 

【高雄教室】：社團法人高雄市不動產暨物業人力資源發展協會 

●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06 號 17 樓之 5 

●報名電話：(07)9513588 

 

【高雄教室】：私立現代地政短期補習班 

●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32 號 6 樓 

●報名電話：(07)95135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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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成績考核： 

一、參加講習人員，需經考試測驗合格後，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，但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予核發講習結業證書，並不得補考。 

（一）請假時數超過２小時者。 

（二）遲到、早退超過１０分鐘該節視同曠課，曠課時間超過２

小時者。 

二、講習人員需親自參訓並簽到(不得以圖章代替)，如有代理上課情事，

撤銷參訓資格，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。 

三、考試時間６０分鐘，成績以６０分為及格；作弊者以０分計算。 

玖、證書核發： 

受訓人員講習合格者，由培訓講習單位代表人用印後，發給結業證書。 

拾、報名手續暨資格初審：(報名表請以 A4 單面列印) 

一、填具報名表、具結書。（詳附件報名表，並具結所檢附之文件資料

屬實） 

二、繳交最近二個月內２吋脫帽半身照片（光面紙）一式４張。 

（註：大頭照背面請以正楷書寫姓名、身分證字號） 

三、繳交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１份。 

四、繳交學經歷證明文件。(須國中以上或同等學歷) 

五、繳交報名費：新台幣 6,000 元整。 

（含認可費 500 元及證照費 500 元、報名費 1,000 元） 
繳費方式 說 明 

1.現金 請於營業時間至現場報名繳費(平日 09:30-18:00) 

2.銀行匯款或 ATM 

【台北上課】 

銀行：第一商業銀行 營業部(銀行代碼：007) 

戶名：中國房地產研究發展協會 

帳號：0 9 3 - 1 0 - 1 0 2 - 6 6 3 

【高雄上課】 

銀行：第一商業銀行 萬巒分行(銀行代碼：007) 

戶名：尚 鼎 物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

帳號：7 8 5 - 1 0 - 2 0 3 - 2 1 8 

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請依上列順序，將報名表件整理齊全後，用迴紋針夾在左

上角，請勿折疊；報名書表、費用繳交不全者，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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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報名方式：(採事先報名制，恕不接受開課當日報名) 

１、臨櫃報名。 

２、通訊報名：(以收件先後順序為準) 

將「報名表」、「具結書」及相關證明資料(畢業證書影本)、

「繳費憑證」(匯款收據或 ATM 明細)，透過郵局掛號寄至上

課地點之辦公室。 

上課地點 辦公室(臨櫃報名/收件地址) 

台北站前 110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72 號 9 樓 16 室 

高雄 802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32 號 6 樓 

※恕不接受未附繳費(匯款)收據之報名表。 

※信封上請註明「報名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培訓講習」。 

※以電話或 LINE 預約報名者，須郵件寄達後始完成報名。 

※本會收件後，會再去電學員已確認收件。 

※台北上課學員，如有課程問題，請加入 LINE 官方帳號詢問。 

台北站前教室 LINE ID:@chenkuo 

 

（三）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額滿為止。(以收件先後順序為準) 

（四）學員繳交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各式證明文件如有不符前述規定，

或有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情事者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倘一經

查明，即取消其與本培訓講習所有之資格認定（包括受訓資

格、領證資格、換證資格等），亦不予退費。 

（五）業已完成報名資格初審者，倘若於複審階段發現證件不合報名

簡章之規定，本會將通知須於期限內補正。但未於期限內補

正資料者，本會將取消參訓資格，並退回已繳交之報名費，

其他於註冊後，概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。 

（六）已完成報名之學員，如因該梯（期）參訓人數過少時，本會將

協調其轉班或退回報名費。 

（七）學員於受訓期間不得有冒名頂替上課之情事，一經查出，撤銷

其參訓資格，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，亦不退還已繳交之報名

費。 

（八）退費規定 

學員報名完成後，若未能參加該期課程者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，

且不得由他人頂替： 

台北站前教室 

LINE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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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取消課程報名者，請於開課前 5 個工作日，檢附具有簽名之

書面文件，以掛號郵寄或傳真之方式通知本會，並請來電再

次確認，可辦理退費。但未於開課前 5 個工作日通知者，僅

可退還九成費用。 

2.延期上課者，請於開課前 5 個工作日來電通知。 

3.未於開課日完成報到，或未於開課日前  5 個工作日通知取

消課程報名或延期者，不予退還報名費。 

4.辦理退費者請備妥「存摺封面影本」交予本會，退費手續約

１４個工作日完成；或由本人親自至本會領收退款。 

（九）課前通知 

已完成報名繳費之學員，上課前將會發送「報到通知」簡訊，

請務必留意手機簡訊。 

 

◎附件： 

附件一：招生簡章之課程表(1)(2)(3) 

附件二：招生簡章之報名表：內政部營建署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講習報名表 

報名表之附件(A)：畢業證書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

報名表之附件(B)：工作資歷證明書 

報名表之附件(C)：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具結書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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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培訓講習班 
課程表(1) 

(共計 32 小時) 

日期 星期 課程科目 大綱 時數 備註 

/  訓前準備、開訓 受訓相關規定說明 0.5  

/  

共

同

科

目 

1.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施

行細則 
條文說明、實例解說 4  

/  
2.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

辦法 
條文說明、實例解說 3  

/  3.規約範本 
規約效力、與建築物使用管

理維護之關係 
3  

/  
4.建築物管理維護技術及企

劃 

(1)建築物使用者之需求 

(2)區分所有建物之管理 

(3)建築物保養與維護管理 

2  

/  
5.集合住宅住戶使用維護手

冊範本 

(1)公寓大廈共用部分、約定

共用部分之使用維護 

(2)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及約定

專用部分之使用維護 

2  

/  

專

業

科

目 

6.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籌組運

作及申請報備處理原則 
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程序 4  

/  
7.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爭議事

件處理 

公寓大廈管理及社區爭議事

件 
5  

/  
8.公寓大廈公共行政事務管

理實務 

(1)文書處理及信件管理 

(2)會議規範 
5  

/  9.公寓大廈財務管理實務 會計作業及財務管理 2  

/   結訓 證照效期、寄發方式說明 0.5  

/   測驗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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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培訓講習班 
課程表(2) 

(共計 32 小時) 

日期 星期 課程科目 大綱 時數 備註 

/  訓前準備、開訓 受訓相關規定說明 0.5  

/  

共

同

科

目 

1.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施

行細則 
條文說明、實例解說 4  

/  
2.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

辦法 
條文說明、實例解說 3  

/  3.規約範本 
規約效力、與建築物使用管

理維護之關係 
3  

/  
4.建築物管理維護技術及企

劃 

(1)建築物使用者之需求 

(2)區分所有建物之管理 

(3)建築物保養與維護管理 

2  

/  
5.集合住宅住戶使用維護手

冊範本 

(1)公寓大廈共用部分、約定

共用部分之使用維護 

(2)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及約定

專用部分之使用維護 

2  

/  

專

業

科

目 

6.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

防設備維護 

(1)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置標

準 

(2)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

防設備維護 

5  

/  7.建築物使用管理相關法令 

(1)建築物使用管理與維護 

(2)建築物變更使用及防火避

難 

(3)違章建築之處理 

(4)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

(5)大樓消防安全防護計畫書 

6  

/  
8.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

及申報辦法與作業程序 

(1)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

及申報制度(包括消防安

全檢查申報書範本及建築

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書範

本)  

(2)建築物設備安全類檢查項

目：升降設備、避雷設

備、緊急供電系統、特殊

供電、空調風管、燃氣設

備 

(3)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類檢

查項目內容及實例 

5  

/  結訓 證照效期、寄發方式說明 0.5  

/  測驗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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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設備安全管理人員培訓講習班 
課程表(3) 

(共計 32 小時) 

日期 星期 課程科目 大綱 時數 備註 

/  訓前準備、開訓 受訓相關規定說明 0.5  

/  

共

同

科

目 

1.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施

行細則 
條文說明、實例解說 4  

/  
2.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

辦法 
條文說明、實例解說 3  

/  3.規約範本 
規約效力、與建築物使用管

理維護之關係 
3  

/  
4.建築物管理維護技術及企

劃 

(1)建築物使用者之需求 

(2)區分所有建物之管理 

(3)建築物保養與維護管理 

2  

/  
5.集合住宅住戶使用維護手

冊範本 

(1)公寓大廈共用部分、約定

共用部分之使用維護 

(2)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及約定

專用部分之使用維護 

2  

/  

專

業

科

目 

6.建築物設備設置標準及維

護 

(1)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置標

準 

(2)建築物設備維護：機電設

備、消防設備、警報系統

與逃生 

5  

/  7.建築物使用管理相關法令 

(1)建築物使用管理與維護 

(2)建築物變更使用及防火避

難 

(3)違章建築之處理 

(4)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

(5)大樓消防安全防護計畫書 

6  

/  
8.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

及申報辦法與作業程序 

(1)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

及申報制度(包括消防安

全檢查申報書範本及建築

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書範

本)  

(2)建築物設備安全類檢查項

目：升降設備、避雷設

備、緊急供電系統、特殊

供電、空調風管、燃氣設

備 

(3)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類檢

查項目內容及實例 

5  

/  結訓 證照效期、寄發方式說明 0.5  

/  測驗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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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        期

內政部營建署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第    梯（期）講習報名表

受託單位：中國房地產研究發展協會 

報名類別：□事務管理人員 □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 □設備安全管理人員(請勾選) 

二吋照片 

 

 

請實貼 

姓   名 
 

性   別 □ 男 □ 女 

身分證字號  出   生    年  月  日

聯絡電話 

O： FAX： 

H： 手機： 

通訊地址 
郵遞區號（□ □ □） 

E-mail  

學 

歷 

學   校   名   稱 科     系 學     位 

   

經 
 

 
 

歷 

單   位   名   稱 職    稱 起  迄  年  月 

 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

 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

 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

現職  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

合計總年資：   年   月 

送名 

驗稱 

證件 

件數 

 (    ) 1.最近二個月二吋脫帽相片（光面紙）四張，背面書寫姓名。 

 (    ) 2.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

 (    ) 3.畢業證書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。 

 (    ) 4.工作資歷證明書。(如報名技術服務人員應檢附：□勞保卡影

本或□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) 

 (    ) 5.具結書。 

簽 

名 

蓋 

章

 

收據抬頭 □開立本人姓名   □開立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講習地點 

□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７２號９樓 

□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０６號１７樓之５ 

□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３２號６樓 

※以下報名學員免填※ 

繳費狀況： □已繳 ($       )         /        /            □匯款(ATM)□劃撥 □支票 □現金 ◇書

學號  講習期別 第         期
結業證書

字  號
 

資格 
核定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複  審

 初  審  



報名表‐附件(A)

 
 
 

附件二 
 

 

畢業證書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（每一證件限用一張，可影印使用） 

請縮小至 B5 規格並黏貼於此 

  此影本與正本相符無誤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
報名表‐附件(B)

 
 
 

（每一經歷限用一張，可影印使用） 

 

工作資歷證明書 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服務部門  職   稱  

工作內容 
 

 

任  職 

起訖期間 

自民國  年  月  日起服務至  年  月  日止，

共計服務  年  月。 

□現仍在職 □現已離職 

 

本 證 明 如 有 不 實 ， 願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。 （ 須 蓋 公 司 大 小 章 ）

 

證明機構（全銜）： 

機構登記統一編號： 
(機關及公營機構免填) 

負責人： 

機構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 

 



報名表‐附件(C)

 

 

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

 

 

 

具  結  書 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參加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國房地產研

究發展協會辦理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講習，所附前項證件

如有偽造、假造、塗改等情事者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且一經

查明取消本人所有資格認定（包括講習資格、領證資格），

並不要求任何退費。 

此據 

具 結 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年   月    日 

 
 
 
 
 

(正面，請實貼) 
 

※有更改名字者，請再檢附戶籍謄本 

(EX.畢業證書與身份證姓名不同者) 

 
 
 
 
 

(背面，請實貼) 


